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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C 

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項 目  —  建 議 書  

建 議  

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成 員 同 意 二 零 零 五 年 其 中 一

項 教 育 和 宣 傳 活 動 ， 應 為 獲 撥 款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項 目 進 行 推 廣

的 工 作 。  

請 成 員 考 慮 以 下 建 議 ：  

(a)  由 持 續 發 展 組 協 調 的 定 期 網 上 通 訊 ， 宣 傳 可 持 續 發 展

基 金 項 目 ， 包 括 其 詳 情 、 進 度 和 快 將 舉 行 的 活 動 等 。

這 些 資 料 可 發 送 給 主 要 的 持 份 者 、 學 校 、 社 區 組 織 ，

亦 會 上 載 持 續 發 展 組 網 站 及 其 網 上 資 源 中 心 ；  

(b)  鼓 勵 獲 撥 款 者 繼 續 就 其 項 目 向 報 章 、 雜 誌 投 稿 ( 首 輪

的 獲 撥 款 者 均 已 答 應 撰 文 投 稿 ， 我 們 會 鼓 勵 日 後 各 獲

撥 款 者 也 這 樣 做 )；  

(c)  安 排 傳 媒 採 訪 報 道 各 基 金 項 目 的 主 要 活 動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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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邀 請 獲 撥 款 者 參 與 學 校 (和 社 區 )外 展 計 劃 ， 以 及 透 過

有 關 的 項 目 與 學 生 分 享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及 實 踐 經

驗 ，  

(e)  派 發 年 度 小 冊 子 ， 匯 報 進 行 中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項

目 、 檢 討 其 進 度 和 成 果 ， 並 宣 傳 快 將 舉 行 的 活 動 。  

進 行 時 間  

這 項 活 動 會 持 續 進 行 。  

合 作 伙 伴  

我 們 會 要 求 政 府 新 聞 處 協 助 聯 絡 傳 媒 ， 並 從 中 鼓 勵 他 們 參 與 其

事 。  

擬 議 工 作 時 間 表  

如 果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上 述 (a)至 (e)項 建 議 ， 我 們 會 開 始 籌

辦 各 項 活 動 ， 並 就 主 要 環 節 制 定 時 間 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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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支 預 算  

在 各 個 擬 議 項 目 中 ， 只 有 (e)項 會 招 致 額 外 費 用 ， 其 開 支 預 算 如

下 ：  

項 目  金 額 (港 幣 ) 

出 版 小 冊 子  80,000 元 ， 印 10,000 份  

雜 項 和 應 急 開 支 (15%) 12,000 元  

總 額  92,000 元  

 

持 續 發 展 組  

二 零 零 五 年 二 月 三 日  


